
實踐大學工業產品設計學系專案學習獎學金頒發標準 

 

一、 為鼓勵實踐大學工業產品設計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同學能踴

躍參與學系規劃之活動，特訂定本辦法以利專案學習獎學金之

頒發審核。 

二、 申請基本條件： 

（一） 本系在籍之大學部、研究所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學

生。 

（二） 申請獎學金之前一學期學業成績排序為該班前百分之

十。 

（三） 申請獎學金之前一學期操行成績 75 分(含)以上。 

（四） 熱心參與本系公共事務獲師生認同，並經系務會議討

論通過。 

三、 獎學金種類、名額及特別規定： 

（一） 日間部研究所學行成績優良獎學金 

名額：班級人數 11~20 人 2 名、10 人(含)以下 1 名。(研

究所復學生併入所屬班級統計人數) 

金額：4000 元 

（二） 日間部大學部學行成績優良獎學金 

名額：班級人數 41 人(含)以上 5 名、21~40 人 2 名、

6~20 人 1 名、5 人(含)以下 0 名。 

金額：5 名（金額依次為 5000 元、3000 元、2000 元、

1000 元、1000 元） 

     2 名（金額依次為 5000 元、3000 元） 

     1 名（5000 元） 

（三） 進修部碩士在職專班學行成績優良獎學金 

名額： 11~20 人 2 名、10 人(含)以下 1 名。(研究所復

學生併入所屬班級統計人數) 

金額：4000 元 

四、 申請者應依本校獎學金申請相關規定，於時限內備齊相關證明

文件與申請表，提交本系辦公室完成申請程序。資料提供不全

者，恕不接受申請。 

五、 評審辦法： 

申請資料經本系系務會議審查後，提送獲獎名單由本校設

計學院院務會議審查確認通過。  

六、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